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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號 被 糾 正 機 關 改 善 情 形 結案情形 

97 
教 
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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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關於「93 年度移用年度預算辦理社區水圳文化景觀改善工程」

部分及「94 年 5 月間於衛武營舉辦之表演藝術博覽會，不當

動支他項預算及動支程序不合」部分：文建會已議處相關人

員。 

二、關於「未依預算程序動支 94 年度中央政府擴大公共建設投資

計畫特別預算」部分： 

(一)本件預算編列與執行由第一處辦理，本應瞭解其用途是否

得以辦理「藝文節慶活動」，惟簽會公文時，未善盡職責

說明該特別預算實際支用用途與原計畫預算用途之說明

不符，實有行政疏失。 

(二)該會將舉辦預算法等相關法制教育訓練，並加強宣導依法

行政，以避免類此疏失。 

三、關於「審計部多次函請究責卻遲未處置，要求尊重審計權之

行使」部分：該會於 97年 4 月 25 日文計字第 0972112396 號

函訂定「本會及所屬機關審計案件處理應行注意事項與配合

作業程序」，並要求所屬人員，依上開作業程序辦理。另於 97

年 10 月 2 日將行政院訂頒「加強財務控管及落實會計審核方

案」函送各單位及所屬機關確實辦理，以避免再發生前述情

事。 

 

人員議處情形：議處 20 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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